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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1)2374/10-11(03)號文件  

 
檔號：CB1/PL/ITB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2011年 6月 7日的特別會議  
 

有關上網學習支援計劃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綜述議員過往就上網學習支援計劃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財政司司長在 2010-2011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中宣布以
雙管齊下的策略，透過提供上網費津貼和推行上網學習支援

計劃，協助低收入家庭學生在家上網學習。政府當局徵詢教育

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後，在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2010年 5月
28日的會議上獲財委會通過撥款 5億元，用以推行這兩項措施。 
 
3.  上網學習支援計劃旨在協助合資格家庭購置價格相宜

的電腦及上網服務，並為他們提供使用上的支援及輔導。政府

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在 2010年 5月至 7月公開徵求建議，以選出
合適的非牟利機構負責推行該項計劃。  
 
4.  徵求建議的期限在 2010年 7月 5日屆滿時，共收到 5份
建議書。建議書由評審小組按照已公布的程序及準則評審。評審

小組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領導，成員包括教育局及電訊管理局

的代表。評審小組已對建議書的各方面進行評審及分析，包括

擬議運作模式和財務安排、表現指標、風險評估、與有關各方

的合作關係、提出建議書的機構及其夥伴的專業知識、往績和

承擔，以及在機構管治、項目管理和監控及向公眾交代方面的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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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據政府當局為 2010年 5月 28日的財委會會議向財委會
提交的文件 (FCR(2010-11)15號文件 )，當局會就下列方面評審
建議書﹕  
 

(a) 就獲推薦的非牟利機構和其他有關各方而言  ⎯⎯ 
 

(i) 開發所須提供產品和服務的營商技巧；  
 
(ii) 對低收入家庭兒童學習需要的瞭解及知識；  
 
(iii) 在相關行業或企業中管理和持續營運有相若的

目標市場及營業額的新成立企業的能力；  
 
(iv) 管理涉及大額公帑項目的經驗；  
 
(v) 與非政府機構及政府部門合作銷售及推廣其機構

服務的能力；  
 
(vi) 與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和資訊科技供應商合作的能

力；以及  
 
(vii) 與地區組織和社區服務網絡合作提供服務，例如分

發電腦、提供技術支援及推行互聯網教育的能力。 
 
(b) 就落實建議書的工作而言  ⎯⎯   
 

(i) 有關工作是否配合計劃所訂的目標；  
 
(ii) 計劃的營運和財政管理是否符合成本效益；  
 
(iii) 針對計劃和非牟利機構而訂立的管治機制；  
 
(iv) 針對計劃所涉各方關係的管理是否具成效；以及  
 
(v) 計劃的風險管理。  

 
6.  根據政府當局於 2011年 1月 10日向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
委員會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 CB(1)1023/10-11(01)號文件 )，完成
公開徵求建議書程序後，政府當局於 2010年 10月 22日告知提交
建議書的機構，當局會邀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下稱 "社聯 ")和
信息共融基金會有限公司 (下稱 "信息共融基金會 ")探討合作成
立一間非牟利機構以推行計劃的可行性。在 2011年 1月初，政府
當局建議採用另一合作安排，根據低收入家庭的分布劃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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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地理分區，並由社聯和信息共融基金各自負責在其中一個

地理分區推行計劃，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會作中央統

籌，負責全港性宣傳活動、合資格學生的核證、監察和匯報計

劃進度，以及其他共同關注的事項。政府當局表示，這安排可

讓兩間機構充分運用本身的網絡和管理經驗，為低收入家庭帶

來效益。政府會在兩年後檢討有關安排。社聯和信息共融基金

會均已接納這個分區推行計劃的建議。  
 
 
過往進行的討論  
 
7.  議員普遍支持推行上網學習支援計劃，為有需要的學生

提供方便合宜的互聯網學習機會。  
 
財務委員會  
 
8.  財委會於 2010年 5月 28日討論下述建議：開立一筆為數
2億 8,000萬元的新承擔額，以向經濟上有需要的家庭提供上網費
津貼；以及開立一筆為數 2億 2,000萬元的新承擔額，以推行一個
為期 5年的計劃，協助有需要的學生和家長透過互聯網學習。
討論期間，財委會部分委員對上網學習支援計劃遴選非牟利

機構的過程表示關注。這些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小心翼翼地

遴選合適的機構，並密切監察其表現和運作，俾能避免引起利益

衝突。這些委員亦認為若政府當局挑選有聲譽的機構營辦該計

劃，會是審慎之舉。政府當局表示，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會以開放及透明的程序遴選營辦五年計劃的非政府夥伴。  
 
9.  財委會部分委員關注到，在香港能否找到有能力提供

五年計劃要求的服務種類的非牟利機構。其他委員則關注到

非牟利機構將招致高昂的行政費用。政府當局表示，非牟利機構

會以商業方式營運，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會監察其運作。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會與非牟利機構簽訂協議，列明非牟

利機構的責任和義務，包括需要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審

批其年度業務計劃，以及定期提交報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辦公室在評核業務計劃時，會特別注意非牟利機構的行政費用

水平。預計五年計劃的總行政費用不會超過 2,250萬元，即非牟
利機構總運作成本約 2.5%，涵蓋政府發放的初始撥款及接駁
上網服務和協助購買電腦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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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10.  在 2011年 3月 14日的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
上，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政府推行數碼共融措施 (包括上網學習
支援計劃 )的進展。劉慧卿議員對上網學習支援計劃的遴選過程
表示關注，特別是其中一個獲選的推行機構 (即信息共融基金會 )
在提供有關服務方面顯然缺乏往績。  
 
11.  政府當局表示，上網學習支援計劃公開徵求建議書的工

作接獲 5份建議書，有關建議書均由前政府資訊科技總監為首的
評審小組按照財務委員會 2010年 5月批准的評審程序和準則作
出評審。經仔細評審有關建議書的結果後，其中兩份建議書獲

評為最優秀。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認為，計劃若能集這兩份最優

異建議書的優點，可為低收入家庭帶來最佳效益。因此，政府

資訊科技總監建議，提出該兩份優秀建議書的機構可合作成立

一個推行機構，以推行該計劃。評審過程已按照既定程序適當

進行。當局以公正持平的方式進行評審，目標是為低收入家庭

帶來最佳效益。不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本人或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副局長，均沒有參與徵求建議書的工作。前政府資訊科技

總監曾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 )及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局長報告進展情況。  
 
12.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提出該兩份優異建議書的機構均

已達到上網學習支援計劃的資格準則。由於雙方未能就共同成

立推行機構以推行該項計劃的合作模式達成共識，政府建議他

們成立個別的推行機構，分別在兩個不同的地理分區推行上網

學習支援計劃，而雙方均已接納有關建議。預計該兩間推行機構

將會如期在 2011/2012學年開始前推出該計劃。  
 
13.  劉慧卿議員對政府當局的解釋不表信服，她對負責進行

徵求建議書工作的前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葛輝先生的合約突然

終止一事 1表示關注。就這方面，主席表示，為了釋除委員的

疑慮，他建議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披露徵求建議書工作的

詳細內容，特別是有關各項建議書的評審過程，以及導致前政府

資訊科技總監的合約提早終止的情況和原因。  
 
14.  政府當局表示，評審小組遵照向財務委員會提交的遴選

準則，以嚴謹的評審過程對有關建議書進行評審。評審小組的

成員包括教育局、電訊管理局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代

                                              
1  政府於 2011年 1月 28日宣布，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葛輝將會離職，於 2011年 2月 12日離開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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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評審小組作出的決定應受到尊重。至於葛輝先生的合約事

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表示，葛輝先生是在雙方同意下以

私人理由與政府解約。  
 
15.  譚偉豪議員認為，必須確保用以營辦上網學習支援計劃

的公帑用得其所，並只用於達致計劃所訂的目標。應事務委員會

的要求，政府當局會定期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推行上網學習支援

計劃的進展情況。  
 
 
最近發展  
 
16.  劉慧卿議員於 2011年 3月 29日以財委會主席身份要求
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選出信息共融基金會成為上網學習支

援計劃其中一個推行機構的理由。此外，她表示委託社聯及信息

共融基金會在兩個地理分區共同推行上網學習支援計劃的安排

與提交財委會的建議有偏差，並詢問當局作出這項安排的理據

為何。政府當局其後於 2011年 4月 21日向財委會提交了資料文件
(立法會FC65/10-11號文件 )。  
 
17.  前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葛輝先生於 2011年 4月 18日向資訊
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發出函件，指政府當局在 2011年 3月 14日
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提述他在上網學習支援計劃推行機構的

遴選過程當中擔當的角色時，有關的言論既不全面，亦有誤導

成分。他要求提早終止服務的原因，與政府的行事方式有關。

葛輝先生於 2011年 5月 8日向秘書處發出函件，要求政府當局以
更具透明度的方式處理此事。  
 
18.  在 2011年 5月 9日的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
上，部分委員對葛輝先生於 2011年 4月 18日及 5月 8日發出的函件
所提到有關上網學習支援計劃推行機構的遴選過程表示關注。

政府當局表示曾於 2011年 1月和 3月，以及 2011年 4月分別向資訊
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委員及財委會詳細匯報有關上網學習支

援計劃推行機構的遴選過程。政府當局強調，對推行機構進行

評審的過程，已按照既定程序適當進行，當局以公正持平的方

式進行評審，目標是為低收入家庭帶來最佳效益。按照既定機

制作出的集體決定，須予尊重。  
 
19.  李華明議員在 2011年 5月 25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上網學
習支援計劃提出口頭質詢。他對以分區推行模式推行上網學習

支援計劃表示關注。他亦促請政府當局批准葛輝先生出席資訊

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的會議，讓他就此事發言，並確保兩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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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機構不會濫用在執行計劃時所獲得的市民個人資料。政府

當局表示願意協助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進行討論，並已

通知葛輝先生，政府不反對他向事務委員會披露有關上網學習

支援計劃遴選過程的機密資料，但披露的資料或觀點必須與事實

相符，須有證據支持，且該等披露須與維護公眾利益相關和有需

要的。  
 
20.  葛 輝 先 生 其 後 向 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交

文件，敍述上網學習支援計劃推行機構的遴選過程，以及導致

他離開政府的因由。葛輝先生提交的文件，以及政府當局自

2011年 1月向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及財委會提交有關
上網學習支援計劃的信件及文件載於附錄。  
 
 
最新情況  
 
21.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將於 2011年 6月 7日舉行
特別會議，供議員跟進有關上網學習支援計劃推行機構的遴選

過程的事宜。葛輝先生及相關政府官員會獲邀出席是次事務

委員會會議，向議員講述遴選上網學習支援計劃的推行機構及

有關決策的過程，並回答議員在這方面的提問。兩間最優秀的

機構 (即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信息共融基金會 )亦會獲邀出席會
議，回答議員提問。  
 
 
相關文件  
 
22.  先前發出的相關文件一覽表可於立法會網站瀏覽，網址為：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_ea.htm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1年 6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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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葛輝先生提交的文件及政府當局向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及  
財委會提交有關上網學習支援計劃的信件及文件  

(截至 2011年 5月 31日 ) 
 

 
日期  項目  

2011年 1月 10日 政府當局向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提供有關

上 網 學 習 支 援 計 劃 的 資 料 文 件 ( 隨 立 法 會
CB(1)1023/10-11(01)號文件發出 )。  
 

2011年 3月 8日  政府當局為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2011年 3月
14日會議提供有關數碼共融進度報告 (包括上網學
習支援計劃 )的文件 (隨立法會CB(1)1517/10-11(05)
號文件發出 )。  
 

2011年 4月 18日 前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葛輝先生就上網學習支援計劃

致函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於 2011年 5月 6日
隨立法會CB(1)2118/10-11(01)號文件發出 )。  
 

2011年 4月 19日 政府當局就上網學習支援計劃向財委會提供的補充

資料 (於 2011年 4月 21日隨立法會FC 65/10-11號文件
發出 )。  
 

2011年 5月 8日  葛輝先生致函秘書處就上網學習支援計劃的遴選

過程表達意見 (於 2011年 5月 9日資訊科技及廣播
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提交，並於 2011年 5月 11日
隨立法會CB(1)2148/10-11(01)號文件發出 )。  
 

2011年 5月 10日 葛輝先生致函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

要求政府當局批准其於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就上網

學習支援計劃的遴選過程發言。(葛輝先生的函件及
主席於 2011年 5月 11日發出的覆函於 2011年 5月 12日
隨立法會CB(1)2163/10-11(01)及 (02)號文件發出。 )
 

2011年 5月 25日 就葛輝先生要求准許在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就上網

學習支援計劃發言一事，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

作出回應，及向葛輝先生發出覆函 (隨 2011年 5月
26日立法會CB(1)2295/10-11(01)及 (02)號文件發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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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項目  

2011年 5月 25日 葛輝先生向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

敍述為上網學習支援計劃遴選出兩個推行機構的

過程，以及導致他離開政府的因由 (於 2011年 5月
27日隨立法會CB(1)2299/10-11(01)號文件發出 )。  
 

2011年 5月 27日 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文件，詳述有關上網學習支援

計劃推行機構的遴選過程，以及前政府資訊科技

總監葛輝先生在遴選過程中所擔當的角色 (隨 2011
年5月27日立法會CB(1)2299/10-11(02)號文件發出 )。
 

2011年 5月 30日 葛輝先生向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發出

函件，並附上誓章，核實他在 2011年 5月 25日提交的
文 件 所 述 說 的 事 件 (於 2011年 6月 1日 隨 立 法 會
CB(1)2354/10-11(01)號文件發出 )。  
 

 
 


